
合併改制前高雄市議會同意設置攤販臨時集中場

攤販營業總登記申請文件

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市場管理處 編印



合併改制前高雄市議會同意設置攤販臨時集中場攤販營業總登記

申請書

受文者 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收文日期及字號     年   月   日高市經發市字第              號

設攤沿革 (簡要敘述設攤年代、發展過程…等)

核准設攤路段(範圍)
總攤

位數

管理委員會發起人                     攤販臨時集中場管理委員會

附    件

(依序裝訂，一式四份)

一、申請書。

二、攤販名冊。

三、攤販營業登記。

四、管理規約草案。

五、攤位配置圖。

六、攤販資格文件。

聯絡人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電話:

行動電話:

傳真:

備註
攤販營業總登記申請文件由高雄市攤販協會轉送高雄

市經濟發展局辦理。

高雄市攤販臨時集中場申請籌設作業流程





□□□攤販臨時集中場攤販營業總登記名冊

攤

位

編

號

姓   名
性

別

攤

販

資

格

出生年月

日
身分證號碼

營業

種類
設攤位置 地址 電   話

1

戶籍地址: 

聯絡地址 :

2

3

4

5



填寫須知:
一、 攤販資格:設籍本市6個月以上並符合下列申請資格之一者，依符合申請之資格填寫代號。(如未設籍本市或設籍未滿6個月，符合第5點之資格者，列為輔導管

理對象，俟取得相關資格並經主管機關核准後始完成攤販登記程序。)
     1.領有原高雄市政府或高雄縣政府核發之攤販營業許可證或登記有案之攤販。2.本市列冊之低收入戶。3.領有身心障礙手冊者。4.無固定職業收入，家庭賴其生活者。
     5.本自治條例施行前，於本市攤販臨時集中場有設攤營業之事實，並檢附管理委員會證明文件，經主管機關查核屬實者。
二、營業種類:1.零售業；2.飲食業；3.其他工商服務業



高雄市攤販營業設立登記申請書

姓 名
攤位

編號

相  片身 分 證 字 號 性別 男    女

出 生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聯絡

電話

戶 籍 所 在 地

       市 ( 縣)     鄉鎮     里    路 ( 街 )    巷    弄   號  

樓

市區

營 業 地 點

營 業 種 類

零售業

飲食業

其他工商服務業

營 業 時 間

  上午          上午

自          時至          時止

  下午          下午

附 件

1.飲食攤販須加附申請人健康檢查證明（公立醫院開立）。

2.申請人最近一式一吋半身脫帽相片二張。

3.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影本）、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各一份。

攤販場管理

委員會收件

依據高雄市攤販臨時集中場管理自治條例第 18條規定檢附攤販資格文

件。

  茲依照高雄市攤販臨時集中場管理自治條例填具申請書，請准予攤販營業登記。謹陳

區 公 所 核 轉         申請人：                  （簽名蓋章）

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高雄市攤販營業營業證記申請審核表

初 核：設攤區公所

擬 辦 審 核 核 定

由設攤區公所受理申請初核後編號送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複 核：經濟發展局市場管理處

擬 辦 審 核 核 定



高雄市□□□□攤販臨時集中場管理及維護規約

第一條 本規約適用範圍：

一、設攤路段範圍：自□□至□□範圍內（詳如設攤路段位置圖）。

二、本攤販臨時集中場之攤販為會員，均應遵守本規約之規定。

第二條 為維護本攤販臨時集中場經營品質，特制定下列事項，會員
均應遵守下列規定：

一、營業時間：下午   時至凌晨   時，本場會員得提早 1小時設攤
準備營業。

二、不得在規定時間、地點外營業或擅自變更營業項目。

三、不得妨礙市容、交通衛生、商業秩序及消防安全。

四、非營業時間，不得存放危險性油料、易燃物或爆炸物品。

        五、應於適當處所備置不漏水有蓋容器儲存廢棄物。

六、攤架攤棚應依管理委員會規定之規格辦理。

七、飲食設備及攤販食品應符合有關衛生法令規定之標準並經常保持
清潔。

八、營業設備及販賣之物品應排列整齊，並保持環境清潔，營業地點
及周圍地區，應有負責專人打掃。

九、營業時間結束時，應將攤台架、攤棚移除並清理現場。

十、會員營業時，應自我約束，不得爭吵、喧鬧、戲耍，以維安寧。嚴
禁經營色情、賭博及其他法令所禁止之違背社會善良風俗之營業
及違反法令之行為。

第三條 為維護攤販臨時集中場公共街道景觀，會員應遵守下列規定：

一、會員設攤營業應預留適當通道，以不妨礙店家營業。

二、公共街道應予淨空，不得堆放廢棄物、清掃用具、金紙桶及其他雜
物。

        三、公共街道及活動廣場，應注意保持清潔，禁止亂丟垃圾、菸蒂、吐



痰或其他破壞環境之行為。

        四、公有公共設施，由管委會統籌管理，除作為本場辦理整體活動使
用外，不得私自設置或吊掛文宣廣告物。

五、散發商品廣告或其他傳單，限在自家攤位前為之。

第四條 會員應納費用：

會員均應遵照會員大會決議之數額及方式繳交入會費、清潔費。

第五條 違反規約之處理規定：

會員有違反本規約規定及侵害公共利益行為時，管理委員會於口頭勸
導無效後，應以書面通知該會員限期改善，逾期未改善，則於公佈欄
公告，並函請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依「高雄市攤販臨時集中場管理
自治條例」第二十七條辦理。

第六條 本規約經會員大會決議並報請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核定後
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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